



岳环评〔2023〕36号
关于汨罗皓鑫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5万吨再生铜及0.5万吨
锌合金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汨罗皓鑫科技有限公司：
    你单位《年产6.5万吨再生铜及0.5万吨锌合金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申请书》、岳阳市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年产6.5万吨再生铜及0.5万吨锌合金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报告》（岳环事评估〔2023〕28号）、岳阳市生态环境局汩罗分局预审意见及有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1、 汨罗皓鑫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湖南省岳阳市汨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G107东侧，利用现有工程的厂区、车间和设备，拟建设6.5万吨再生铜及0.5万吨锌合金技改项目，总投资800万元，本次技改不新增用地，在现有设施基础上进行调整。主要建设内容为：1、拆除一台100吨的阳极炉，降低阳极板的产能。拆除铜杆生产线，同时新增一条铜棒生产线、一条锌合金生产线。产能调整为年产3万吨铜棒、2.5万吨阳极板、1万吨粗铜、0.5万吨锌合金。2、将1#车间隔成1#、3#两个车间，将2条铜棒生产线布置在3#车间，1条锌合金生产线和1条阳极板、粗铜生产线布置在1#车间，2#车间变更为原材料车间。配套完善环保工程，其他储运、辅助、公用工程均依托厂区现有。主要生产工艺：1、以高品位废杂铜为原料，通处预处理、阳极精炼、浇铸、冷却成型等工序生产阳极板（铜板）2.5万t/a，粗铜（铜锭）1万t/a；2、以废黄铜、高品位废杂铜、铜糠、锌锭、铜锭为原料通处人工分选、熔化打渣、保温、成型、拉光等工序生产黄铜棒3万t/a；3、以锌锭、镁锭、铝锭、电解铜为原料通过熔化、取样分析、浇铸、间接冷却等工序生产锌合金0.5万t/a。根据湖南隆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汨罗皓鑫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5万吨再生铜及0.5万吨锌合金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基本内容、结论和专家评审意见及岳阳市生态环境局汨罗分局预审意见，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认真落实专家及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着重注意以下问题：
1、本项目原料废杂铜中不得含有塑料、橡胶、油漆等杂质，不得利用铅、砷含量高的废杂铜炼铜，不得利用危险废物炼铜。
2、废水污染防治工作。严格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污污分流”的原则规范建设厂区雨水及污水管网。生产过程中冷却水循环利用不外排；初期雨水经沉淀后用于冷却用水，不外排；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后，满足《再生铜、铝、铅、锌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4-2015）中表1中的间接标准和汨罗市城市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后进入汨罗市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A标准后排入汨罗江。
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治、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相结合的原则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做好危险废物暂存间、废气治理设施区域、生产车间地面、循环水池、一般固废暂存间、初期雨水池等区域的防渗工作，避免由于防渗层破损造成污染物下渗污染地下水；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要求，跟踪监测地下水质情况，确保地下水环境安全。
3、废气污染防治工作。严格控制项目废气污染，应采取密闭生产装置和设备，加强日常监管，定期对设备、机泵、管道、阀门、法兰等进行维护和管理，杜绝生产过程中的跑、冒、滴、漏，最大限度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气无组织排放,确保厂界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31574-2015）；铅及其化合物、砷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锡及其化合物、锑及其化合物、铬及其化合物、二噁英满足《再生铜、铝、铅、锌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4-2015）表5中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限值。生产过程中的阳极板、粗铜、黄铜棒生产线熔炼废气（颗粒物、SO2、NOx、铅及其化合物、砷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锡及其化合物、锑及其化合物、铬及其化合物、二噁英）、燃烧废气（颗粒物、SO2、NOx）、浇铸废气（颗粒物）经收集处理后，通过50m高（DA001)排气筒排放；锌合金溶化废气（颗粒物）经收集处理后，通过15m高（DA002排气筒排放。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执行《再生铜、铝、铅、锌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4-2015）表4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其他大气污染物执行《再生铜、铝、铅、锌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4-2015）表3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食堂油烟经处理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要求后，通过烟窗高于屋顶排放。
4、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采用低噪声设备、对主要噪声源采取减震、消声，设备管道采取隔震、防震、防冲击等措施，确保东、南、北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要求；西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4类标准要求。
5、固体废物防治工作。按“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原则，做好固体废物的分类收集和综合利用，建立固体废物产生、处置管理台账。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中相关要求完善现有危废暂存间，布袋除尘设施收集粉尘等危险废物交有危废资质的单位处置，并执行转移联单制度。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建设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暂存间，分选杂质通过汨罗市再生交易市场退回给原材料供应商；炉渣视炉渣含铜量出售给其它企业进行浮选回收铜或水泥厂作生产原料，进行综合利用；初期雨水沉渣集中收集、定期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统一处理；金属碎屑收集后回用于黄铜棒生产。生活垃圾定期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执行《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要求。
6、加强营运期风险防范。落实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加强设施设备的维护和管理，严格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要求制定事故环境应急预案，储备风险救助物资并组织演练，杜绝环境风险事故发生。
7、加强环境管理，建立健全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台帐，设专门的环保机构及环保人员，确保各项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运行，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8、本项目总量控制指标为：SO2≤0.24吨/年;NOx≤6.0吨/年;铅≤3.59公斤/年；镉≤0.06公斤/年;砷≤0.38公斤/年，以上总量均纳入已有总量指标，无需另外购买。
三、你公司应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环评报告文件送至岳阳市生态环境局汨罗分局、湖南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管委会、湖南隆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请岳阳市生态环境局汨罗分局负责项目建设和营运期的日常环境监管。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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